葡萄牙驻华大使馆签证须知
从1995年3月26日开始，中国公民到欧洲旅行可以得到1至90天在比利时王国、法兰西共和国、希腊共和国、意大利共和国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、卢森堡大公国、荷兰王国、奥地利共和国、葡萄牙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均有效的短期签证（申根签证）。本使馆签发的签证一般都是申根签证。 

签证办理时间：外交护照：周一---周五 全天 
公务和因公普通护照：周一、四 9:30---12:00, 
因私护照：9:30---12:00 

	签证申请费　　币种：人民币

	申根签证
	过境
	75元

	
	短期（30天以内）
	188元

	
	短期（90天1次）
	226元

	
	短期（90天多次）
	263元

	葡萄牙签证
	学习
	188元

	
	工作
	488元

	
	定居
	600元

	
	临时
	488元

	
	认证
	45元


签证所需材料为： 

· 学历公证 

· 健康公证 

· 无罪公证
 （以上三份均需双认证） 

· 入学通知书、护照、户口本（均需要正本及复印件） 

· 经济能力证明（6万元人民币以上或相当的欧元，存在本人名下） 

· 个人简历 

· 使馆表格及2寸彩色相片4张 

